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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6-041 

债券代码：122136          债券简称：11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573%的股权 

●投资金额：人民币 17,058.99万元 

 

一、 交易概述 

经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与新疆博泽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

疆博泽”）、于洪儒及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奥鸿药业”）

于 2014年 2月 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转让协议》”），

复星医药产业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186,607.98 万元受让新疆博泽所持有的奥鸿

药业 28.146%的股权（详见本公司 2014年 3 月 1日、2014年 5月 30 日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复星医药产业已于 2014年出资人民币 152,490.00万元受让新疆博泽所持

有的奥鸿药业 23%股权。依据《原转让协议》约定，新疆博泽持有的剩余奥鸿

药业 5.146%的股权（以下简称“剩余股权”）应自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止期间内转让给复星医药产业，剩余股权的转让价格按奥鸿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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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实际净利润与剩余股权百分比乘积的 13 倍确定为人民币 34,117.98

万元（奥鸿药业 2013 年度实际净利润超过人民币 51,000万元，因此，根据《原

转让协议》约定以人民币 51,000 万元作为计算基数）；同时约定，当新疆博

泽转让剩余股权且于洪儒（直接或间接）持有奥鸿药业现有产品主要原料供应

企业（以下简称“原料公司”）任何股权时，奥鸿药业应受让于洪儒所持有的

原料公司股权。  

根据小牛血类产品生产企业目前的行业特点及现状、行业监管趋势并结合

奥鸿药业近来开展的完善原料供应链管理、升级原料供应渠道环节内控的实际

经营情况，为推进奥鸿药业战略实施和经营目标实现，进一步提升其持续盈利

能力，确保其长期可持续、高标准、安全合规且能够持续改进的发展目标，经

《原转让协议》各方商议，2016年 3月 15日，复星医药产业与新疆博泽、于洪

儒及奥鸿药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新转让协议》”），对《原

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复星医药产业受让剩余股权的执行时间及原料公司收购等

相关事宜进行如下调整： 

1、复星医药产业将于《新转让协议》生效后以人民币 17,058.99 万元（受

让价格与《原转让协议》约定一致）提前受让新疆博泽持有的奥鸿药业剩余股

权的一半（即奥鸿药业 2.573%的股权)，其余 2.573%股权的转让事宜仍按照《原

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执行； 

2、《原转让协议》中有关奥鸿药业受让原料公司股权的约定不再执行，

即于洪儒无需再将其持有或将持有的原料公司股权转让给奥鸿药业，奥鸿药业

亦无需受让该等原料公司的股权（以上 1、2 合并简称“本次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医药产业已持有奥鸿药业 93%股权。 

复星医药产业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代价。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本次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复星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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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医药产业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25号 350 室，成

立于 2001年，法定代表人为汪诚先生。复星医药产业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

医药行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医药产业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225,330.8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25,330.80万元，占 100%

的股权。 

经上海华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复星

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57,64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31,613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26,036万元；2014年度，复星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1,055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3,120万元（以上为单体口径）。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72,82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90,54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82,282万元；2015 年度，复星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 43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9,984 万元（以上为单体口径）。 

2、新疆博泽： 

新疆博泽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路 34 号口岸综合

大楼 204 房间，成立于 2011 年，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为于洪泽。新疆

博泽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

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截至本公告日，新疆

博泽的总出资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于洪儒出资人民币 2,950 万元，认

缴了新疆博泽 98.33%的出资份额；于洪泽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认缴了新疆博

泽 1.67%的出资份额。 

根据新疆博泽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

疆博泽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5,33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4,421 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10,915 万元；2014 年度，新疆博泽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0 万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50,473万元。 

根据新疆博泽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

疆博泽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37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138万元，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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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人民币 233万元；2015年度，新疆博泽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0 万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 93 万元。 

3、于洪儒： 

截至本次交易前，于洪儒先生持有新疆博泽 98.33%的出资份额、新疆博泽

持有奥鸿药业 5.146%的股权。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奥鸿药业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福州街 10 号，成立于 2002 年，

法定代表人为王可心。奥鸿药业的经营范围包括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硬胶囊

剂、冻干粉针剂、凝胶剂（眼用及无菌制剂）、滴眼剂生产；中药提取；医疗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本公告日，奥鸿药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787.50万元，其中：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 10,032.375万元，占 93%的

股权；新疆博泽出资人民币 555.125 万元，占 5.146%的股权；黄宇樑出资人

民币 200万元，占 1.854%的股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奥鸿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6,20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67,102 万元，负债为人民币 9,107 万元；2014 年度，奥鸿药业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91,772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50,760 万元（以上为单体层面合并口

径，不含合并层面公允价值增值摊销）。 

根据奥鸿药业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奥

鸿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85,268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74,785 万元，负

债为人民币 10,483 万元；2015 年度，奥鸿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1,374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2,191 万元（以上为单体层面合并口径，不含合并

层面公允价值增值摊销）。 

本次交易完成后，奥鸿药业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 10,787.50 万元，其中：

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 10,309.94 万元，占 95.573%的股权；新疆博泽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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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77.56万元，占 2.573%的股权；黄宇樑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 1.854%

的股权。 

 

四、 《新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对价及支付 

新疆博泽持有的奥鸿药业 2.573%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的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17,058.99 万元。复星医药产业应于《新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

工作日内向新疆博泽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 50%，并于目标股权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2、《原转让协议》条款的终止 

《原转让协议》项下第 8.7 款约定提前终止，不再履行。于洪儒无需再将

其持有或将持有的原料公司股权转让给奥鸿药业，奥鸿药业亦无需受让该等原

料公司的股权。 

3、目标股权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归属 

目标股权所对应的奥鸿药业 2014 年度剩余可供分配利润、2015 年度可供

分配利润及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3月 31日所产生的实际可供分配利润归属于

新疆博泽所有，并按约定期限分配给新疆博泽。 

4、目标股权变更 

双方应就目标股权转让修订奥鸿药业的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5、违约责任 

复星医药产业如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并赔偿新

疆博泽有关损失。 

6、生效 

《新转让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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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本集团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推进奥鸿药业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奥鸿药业的内控从

而确保并不断提升药品质量安全，能够持续适应国家监管机构可能适时、逐步

推进的国际化行业监管要求，强化本集团制药业务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本次

交易完成后，奥鸿药业仍为本集团合并报表企业。 

 

六、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新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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